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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51/2017 號  

（於 7 月 20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 

 

 

目的  

 

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，南區區議會於 2017年 5月 18日舉行的

第十次會議上討論的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。  

 

 

主要事項  

 

規劃署署長與南區區議會議員會面  

 

2. 規劃署署長向議員簡介規劃署的工作及南區的規劃情況，包括

全港性規劃、地區規劃、薄扶林及華富邨重建、黃竹坑綜合發展區的物

業發展情況。  

 

3. 區諾軒先生、柴文瀚先生、羅健熙先生、徐遠華先生、陳家珮

女士及林啟暉先生 MH 分別於會議上作口頭聲明。  

 

4. 多位議員就南區的規劃、田灣商場內設立國際學校、為海怡半

島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綜合大樓及停車場增建酒店房間數目的申請、華

富邨重建、城市規劃委員會的組成、規劃署與區議會的溝通等事宜表達

意見及提出查詢。規劃署署長備悉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查詢。  

 

修訂 2017-18 年度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活動撥款分配及其他撥款事宜  

 

5. 區議會通過 2017-18 年度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活動撥款分配的

修訂建議、撥款分配和有關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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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區議會通過下一次遞交南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活動撥款申請

書的截止日期由 2017 年 5 月 29 日改為 2017 年 6 月 5 日，以便團體有充

份時間擬備申請書。  

 

7. 關於增撥 70 萬元予「推廣文學、音樂及南區的文化古蹟」的活

動，區議會同意撥款不適用於純表演活動，申請計劃必須具教育性，並

可推廣及提高參加者對有關主題的認識。活動推行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

至 2018 年 1 月，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7 月 31 日。  

 

8. 區議會通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於 2017 年 7

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南區舉辦康樂體育活動計劃修訂；以及 2017 年 7 月

至 2018 年 2 月活動撥款申請修訂，即於 2017-18 年度額外批撥 50 萬元

撥款予康樂體育活動計劃，總額為 5,873,688 元。  

 

9. 區議會通過康文署於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間的地區免

費文娛節目的預算總開支由 395,000 元增至 441,000元，即於 2017-18年

度額外批撥 46,000 元撥款予地區免費文娛節目，總額為 476,000 元。  

 

10. 區議會亦通過額外撥款 26 萬元，以便秘書處於 2017-18 年度增

聘一名全職行政助理及增加兼職活動推廣助理的時數。  

 

撥款申請：「低鹽低糖在南區」社區推廣計劃  

 

11. 區議會通過撥款 25 萬元予南區健康安全協會有限公司，並預支

一半撥款，以舉辦「低鹽低糖在南區」社區推廣計劃。  

 

促請港鐵改善與區議會及社區的合作關係  

 

12. 是項議程由徐遠華先生提出。  

 

13. 議員就述題表達意見及提出查詢，包括要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

（下稱「港鐵公司」）須與區議會及議員保持密切的溝通及聯繫，以跟

進尚未完成的工程及相關事宜；為南港島線（東段）延誤一年通車提供

補償方案、增設特惠站等事宜；路政署、運輸署及港鐵公司代表備悉議

員的意見及回應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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瑪麗醫院重建計劃進度報告  

 

14. 醫院管理局代表報告瑪麗醫院重建計劃中的第一階段高級職員

宿舍改建工程的進度、第二階段興建新大樓籌備工作的進度、以及瑪麗

醫院重建計劃網站及社區通訊的情況。  

 

15. 就民政事務總署按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安排，協助旭龢道的行

人小徑日後的維修保養工作（斜坡的維修保養工作除外）一事，區議會

沒有異議。  

 

16. 議員亦就前往瑪麗醫院直升機的路線及擴闊北行方向的巴士站

等事宜提出意見；醫院管理局代表備悉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查詢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7.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7 年 7 月  


